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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

醫用輻射防護管制架構

牙科X光機管制作業
登記備查證明文件

操作人員資格

移動型牙科X光機操作實務

結論



3

‧醫療院所輻射防護重點：
作業場所輻射安全檢查。
設備、物質及人員證照核發與管理。
推動醫療院所輻防業務自主管理。

• 自94年起，輻防處依輻防法第17條規定，推動醫療曝露品質保證作業。
• 除例行發照檢查外，年度內均對一定規模以上(設有放射治療或核醫)醫療院所
進行輻防安全業務與醫療曝露品保作業檢查。

醫用輻射防護管制架構

綜合計畫處 核能管制處 核能技術處
輻射防護處
(下轄五科)

原子能委員會

輻射偵測
中心

放射性物料
管理局

核能研究所

醫用科(共7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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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用輻射管制分類

 放射性物質(密封/非密封)或可
發生游離輻射設備依其風險之
高低進行合理之管制。
 放射性物質(持續釋放輻射，依物

質半衰期物理特性衰減)
 密封許可類—鈷60放射治療
 非密封許可類—核子醫學
 登記類—研究校正射源…等

 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(插電有輻射)
 許可類：醫用直線加速器。
 登記類：所有診斷X光機(牙科型

X光機、診斷型X光機、移動型X
光機、電腦斷層掃瞄儀、乳房攝
影X機、骨質密度儀、震波碎石
定位用X光機、巡迴車用X光機)。

許可類

(許可證)

風險高

風險低

登記備查類

(登記備查
證明文件)

豁免管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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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牙科X光機】

【心血管攝影機】
【一般X光機】

【透視X光機】

1548家/2578部

6537家/9069部

【移動式X光機】

365家/1158部

5

放射診斷之x光設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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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乳房攝影X光機】 【電腦斷層掃描儀(CT)】

177家/198部 240家/440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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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統計日期：98年12月02日 註：本資料每月更新

1,753輻防員

756輻防師輻射防護人員認可證
明書

88
運轉人員證書
含高強度輻射設施及
生產設施）

6,920輻射工作人員輻射安
全證書

20,554登記

516許可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
執照

3,194登記

638許可
放射性物質執照

數 量（張）類 別證 照 名 稱

游離輻射防護法相關證照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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牙科X光機管制作業

 X光機設置申請

 X光機正常使用期間

 X光機轉讓或停用(處開業狀態)
 X光機永久停止使用或醫療院所歇業

初次設置初次設置 正常使用期間正常使用期間

X光機轉出
或停用

X光機轉出
或停用

永久停用永久停用

開業中

申請歇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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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暨繼續教育研討會

向原能會
申請帳號進口

向原能會申請

登記備查

E-mail通知

同意登記

E-mail 通知
進出口簽審文號

報關、領貨、運送、
安裝、輻射偵測

•醫療院所設置證明
•操作人員資格證明
•測試報告
•輻防計畫
•規費

x光機設置申請



10

X光機是否完成登記備查程序?

1. 經本會審核同意後，即寄
發登記備查證明文件pdf檔
(有關防，倘遺失可電請本
會線上立即補寄)

2. 可使用醫療院所帳號密碼
至本會輻射防護管制系統
查詢(詳細資料)

3. 本會輻管系統，提供衛生
主管機關查詢醫療院所X光
機登記備查證明字號之功
能

醫療院所者，請將登記證明文件張貼於作業
場所外，以供本會及衛生主管機關查核，及
供民眾辨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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輻射防護管制系統登記備查資料查詢(www.aec.gov.tw)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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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用牙科型ｘ光機測試報告 
一、申請人資料： 

設 施 經 營 者  負 責 人  

地 址  電 話  

操 作 人 員 證 照 號 碼
（相關執業執照或輻防人員或輻射安全證書或訓練合格證）

負 責 

 

操 作 人 員 

 

 

二、牙科 X光機：  

名 稱 廠 牌型 號序 號備 註

Ｘ 光 機     

Ｘ 光 管     

控 制 檯     

高 壓 產 生 器     

最大管電壓     kVp   最大管電流      mA  最長時間     秒 

三、測試項目（合格者打「ˇ」，不合格者打「」） 

一

般

規

定

□1.門扉上裝有與 X光機連動之安全連鎖裝置。 

□2.門扉上裝有標準之輻射示警標誌並有 X光室或輻射管制區等警語。 

□3.備有適當之鉛防護圍裙。 

□4.錐體尖端照射區域之直徑不大於 7.6 cm。 

□5.靶至皮膚距離在最高管電壓為□50kVp(含)以上不小於18cm  □50kVp以下不小

於 10cm 

□ 6.有用射柱之全部永久性過濾片□在管電壓為 70kVp(含)以下時，不小於  

1.5mmA1eq.  □在管電壓為 70kVp 以上時，不小於 2.5mmA1eq. 

比值：（加鋁套筒/未加鋁套筒：      /      ） 

四、X光室之輻射偵測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測定條件      kVp     mA      sec 

□管制區內操作人員或工作人居佔位置之劑

量率最高不超過 10μSv/h。(≧10μSv/h 者需附

符合工作人員年劑量限度說明)。 

□管制區外距任何可以接近 X光室四週障

壁外表面 30cm 處之劑量率最高不超過 0.5

μSv/h。(＞0.5μSv/h者需附符合一般人年劑量限度

說明)。 

   X 光室平面圖：(測得之劑量平均值請註明於圖上相關位置) 
       

背景值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樓上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樓下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ｘ光室位置： 

X光機正常使用期間

 依放射性物質與可發生游離輻
射設備及其輻射作業管理辦法
第25條:經主管機關同意登記之
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離輻射
設備，其設施經營者應每五年
於同意登記日之相當日前後一
個月內，實施輻射安全測試，
並留存紀錄備查。

 本會於到期日前三個月開始以
E-mail通知醫療院所須進行輻
射安全測試。

 本會於年度內均會對一定比例
之x光機進行抽查，以查核管制
醫院是否確實執行五年安全測
試。

書面測試報告
留存備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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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光機轉讓或停用(仍處開業狀態)

管理辦法第35條
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
離輻射設備需停止使用
者，設施經營者應填具
申請，並檢附下列文件，
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，
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審
查合格後，發給停用許
可； 前項許可有效期
間最長為二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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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光機永久停用或醫療院所歇業
 游離輻射防護法第35條:放射性物質、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之永久停止使

用或其生產製造設施之永久停止運轉，設施經營者應將其放射性物質或
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列冊陳報主管機關，並退回原製造或銷售者、轉讓、
以放射性廢棄物處理或依主管機關規定之方式處理，其處理期間不得超
過三個月。但經主管機關核准者，得延長之。

 游離輻射防護法第35條: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
元以下罰鍰，並令其限期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按次連續處罰，並得令
其停止作業：未依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處理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離
輻射設備。
 管理辦法38條:設施經營者於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永久停止使用，

而以輸出國外方式處理時，應填具申請書，輸出放射性物質應提送運送說明
相關文件，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合格後，發給許可。

 管理辦法39條:設施經營者於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永久停止使用，以轉讓方式
處理

 管理辦法40條:設施經營者於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永久停止使用，而以廢棄方
式處理時，應填具申請書，依主管機關指定之部分自行破壞至不堪使用狀態，
並拍照留存備查或報請主管機關派員檢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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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光機永久停用之網頁資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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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行牙科X光照相操作人員資格?

醫事放射師(士) 醫師或牙醫師

•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，擅自執行醫療業
務者，處六個月以上五年以下有期徒刑
，得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金
•未取得醫事放射師(士)證書而執行醫事放
射業務者，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
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金。

•僱用無訓練之人員操作…游離輻射防護法
45條4款…… 罰4萬~20萬。

‧醫用輻射防護講習班結訓證書
‧操作執照(輻射防護法公告前)
‧輻射安全證書(36小時訓練並

參加AEC考試)
‧可操作許可類、登記類之

設備或物質。
‧18小時訓練取代證書

‧僅可操作登記類之設備
(牙科X光機)或物質

醫療行為

輻射作業

醫療作業之診斷,
處方,手術,病歷
記載,施行麻醉…
等醫療行為,應
由醫師執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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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動型牙科X光機操作實務

 按現行管制要求，牙科醫療院所須
設有專屬牙科X光室，且X光機操
作時之環境輻射劑量須符合輻防法
規標準，本會始同意該X光機登記
備查。惟如部份特殊醫療需要，病
患無法至X光室內接受檢查，需使
用移動型牙科X光機於診療床上進
行檢查時，則醫療院所應另備置移
動式鉛屏風，且須符合旨述測試報
告之相關規定，經本會登記備查後，
始得進行輻射作業。

五、X光機之輻射偵測（倘因部份特殊醫療需要，病患無法至 X光室內接受檢查，需使用移

動型功能於診療床上進行檢查，則醫療院所須另備置移動式鉛屏風）                 

(測定條件      kVp     mA      sec 

□管制區內操作人員或工作人居佔位置之劑量率最高不超過 10μSv/h。(≧10μSv/h 者需

附符合工作人員年劑量限度說明)。 

背景值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偵測場所：   

ｘ光機偵測場所平面圖：(測得之劑量平均值請註明於圖上相關位置) 
請測量人員居佔距靶 180cm 處之劑量率，使用鉛屏風時請測量鉛屏風後之劑量率 

 

 

 

六、X光管輻射偵測 

請註明測量點及距靶一公尺處最高滲漏輻射空氣克馬值：「小於 0.87mGy/h（0.87mSv/h）」 

 

 

 

 

 

測量儀器廠牌           型別        序號          校正單位         校正日期    

七、測試單位資料：測試業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輻射防護人員                    輻射防護人員證書字號           

核准安裝文號         編號(或證號)          安裝完竣日期   年   月   日  

測試人員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測試日期：     年      月     日 

設施經營者陪檢人員                   聯絡電話及分機             

八、□合格   □不合格 

註：1.本報告應確實填寫，並請檢附測試時相關照片。 

    2.本報告應於安裝完竣後三十天內填報送主管機關。            

  3.本報告應經設施經營者用印後送至主管機關審查。 

    4.本報告格式自九十三年一月一日起使用。 

 
 
 
 

 

 

【以下請勿填寫】 
核可 審核 承辦 
 
 
 
 

  

 

單位

印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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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論

 雖然X光機不插電無法產生輻射，亦無輻射安全顧
慮，惟診所向衛生局申辦歇業前，應先向本會辦理
X光機除帳程序，以避免因不諳法令，造成違法。

 有關牙科X光機輻射安全管制作業，業由網路申辦

，倘尚未申請網路帳號之診所，請儘速向本會申請

 本會將持續積極與牙醫師公會合作，提供醫用輻射
安全管制相關議題宣導，俾使牙醫師瞭解醫療輻射
安全管制作業，以建立更優質的輻射醫療作業環境
保障病患與工作人員輻射安全。



22


